附件3-1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18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专项名称
	防火、营林绿化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炎陵县林业局　
	资金总额（万元）
	40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1.根据《森林法》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林业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国土绿化工作；负责全县森林资源调查和监测建档；

4.负责科技兴林工作；负责对林产品生产经营实行宏观管理；负责林业资金的投放使用和监督；

5.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

6.组织指导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全县湿地保护工作；

7.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专项立

项依据
	年初预算安排生产性专项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防火、营林绿化
	　2018.1
	2018.12　

	
	2、
	　
	　

	
	……
	
	

	专项长期
绩效目标
	根据县政府赋予的部门职责，完成全县森林防火、造林绿化、营林等生产性工作任务

	专项年度

绩效目标
	1.完成年度营林生产任务，包含人工造林、森林抚育、育苗、封山育林、油茶恳抚；
2.完成年度义务植树活动，造林绿化任务；

3. 负责全县森林防火宣传、扑火机具购置、扑火救援队伍组织建设等工作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工造林　
	2.2万亩
	　

	
	
	质量指标
	森林火灾受害率　
	<1‰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专项实施

保障措施
	1.林业局下设营林站和绿化办，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全县造林绿化；
2. 县森林防火指指挥部办公室设县林业局，负责全县森林防火宣传、扑火机具购置、扑火救援队伍组织建设等工作。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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